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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
46 大卫·休谟
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著

今天下午，我们将探讨第三位伟大的英国经验主义者，前两位是洛克、贝克莱，现在轮到休谟了。我说的是英国经验主义者，我应该说的是英国经验主义者。

他是苏格兰人。而休谟，实际上只比约翰·洛克晚了50年。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发表于1690年。

1748年，休谟发表了《人类理解力研究》。因此，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约翰·洛克对经验知识可能性的乐观态度，近乎理性主义的乐观态度，转变为大卫·休谟对经验知识的怀疑态度。

事实上，早在 1748 年之前，也就是九年前，当时他才二十多岁（如你所见，他出生于 1711 年），这些论文于 1739 年发表。我认为，它实际上是在 1736 年完成的。在如此年轻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关于人性的论文，这比《人性探究》要长得多。

你知道，有一种平装版，就是那种小巧的蓝色封皮，一共两卷。我本来打算带上我的那本，结果发现借给别人的一卷就再也没还回来。所以我又打算带上单卷本，也就是标准的学术版，结果发现我也把那本借给别人了，也没还回来。

所以，如果你认识谁有休谟的书，封面上有我的名字，就赶紧去找他要回来。去年有个休谟研讨会的时候，我把书借给了别人。不过，不管怎样，早期的那本书，也就是《人间纪事》，篇幅更长。

休谟评论说，这本书在印刷过程中胎死腹中。显然，为了获得他所渴望的文学声誉，他后来以更简短的形式重写了《人性探究》，并稍加润色。因此，他的专著篇幅更长、内容更丰富。在谈论休谟时，我将同时引用他的专著和《人性探究》。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在探究中省略了许多主题，而他强调的是我们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实际上是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他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略有涉及，但在《论著》中，他探讨的是因果关系的认识、空间的认识、时间的认识、物质的认识、心灵的认识，以及对形而上学主题更为全面的讨论——我们注意到，形而上学主题在洛克和贝克莱的著作中都非常重要。在这两部著作——《论著》和《探究》中，他的关注点显然都集中在认识论上。

这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要关注点。从著作的标题中就能看出这一点。例如，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

乔治·贝克莱，《自然知识原理》。大卫·休谟，《人类理解研究》。《收回它：论人类理解》。

莱布尼茨回应……不，让我想想，洛克是一篇论文。没错。休谟是探究。

在回应洛克时，你或许会记得莱布尼茨写过《人类理解新论》。因此，在这一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人类知识的可能性是什么？在这个理性时代——当然，这里指的是科学理性时代——人类知识能够达到何种程度？换句话说，科学知识的范围究竟有多广？而休谟正是对这个问题持怀疑态度。

现在，在这些论著中，他认为解决哲学争论的关键在于研究人性。研究人性。他会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名为《论人性》的原因。

他给这本书加了副标题，表明他正在用他所谓的“实验方法”来探讨人性。“实验”一词当时与假设和验证无关，它仅仅是指诉诸经验。

他说，他试图从经验的角度来解释人性与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仰和人类的行为。

鉴于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使用“人类知识”这个词。因为他的主要重点在于描述人类信仰的心理学，并将其与影响伦理道德的人性联系起来。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想按照休谟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的信仰，我们就必须摒弃理性主义的解释。我们相信那些能够被证明的事物。我们相信的事物与客观的经验证据成正比。

记住约翰·洛克的证据主义标准。你必须摒弃这种标准，转而从人类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人性使我们倾向于相信。

信念可以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也同样如此。我们之所以会采取道德行动，并非出于对伦理原则的理性思考，而是仅仅受到人类情感心理的驱动。

道德情感驱使我们行动。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他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描述性的心理学，而非理性、逻辑的证明或证据论证。他抱怨的是，思想的晦涩难懂误导了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甚至贝克莱等人。

现在看来，笛卡尔和洛克都强调思想的清晰明确，而他却说思想晦涩难懂，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他的观点很简单，就是思想本身并不清晰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让我想起我以前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常说，当有人说某个思想“对我来说非常清晰”时，他的回答总是：“抱歉，我并不这么认为。”

毕竟，清晰性和明确性的标准直接取决于个人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它是因人而异的。而休谟并不认为笛卡尔和洛克认为清晰明确的那些概念是真正清晰明确的。

你会注意到，当我们深入探讨休谟的观念理论时，他并没有谈论清晰和明确，而是谈论力量和活力。力量和活力。请注意，这些是情感标准，而非认知标准。

关键不在于思维是否清晰，而在于感受是否强烈。这一点至关重要。而这正是他在条约引言中阐明的。

探究的第一部分，他做了一件与之非常相似的事情。如果你读过第一部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希望你注意到了），他当时在讨论他称之为深奥哲学和实用哲学的两种类型。而他最终主张的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理想状态是两者的某种融合。深奥的哲学正是笛卡尔和约翰·洛克所研究的那种。它的价值在于对观念、知识等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在于其逻辑的精确性。

这种做法源于求知欲，但它既不能为道德提供基础，也不能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或自然神学提供基础。也就是说，理性主义的方法论无法为道德、对外部世界的科学认知以及对上帝的信仰提供理性论证。

晦涩难懂的哲学，以及那种逻辑要求，只有在数学领域才有价值。只有在数学领域才有价值。因此，在开篇，在引言部分，他所做的就是宣告、表明他拒绝启蒙精神、启蒙知识观以及理性法则。

与此相反，在谈论实践哲学时，他谈论的是指导行动的因素。为什么我们 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所以，他说，在谈到两者的结合时，要做一个哲学家，但仍然要做一个普通人。

嗯，也包括女性。换句话说，真正应该体现哲学特征的，是人性本身，而不是理性的人为要求，是对人性的理解。所以，无论你是从论著入手，还是从探究入手（就像考夫曼那样），起点都是一样的。

他开篇就直接宣布了他的计划：摒弃笛卡尔和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主张，发展一套信仰心理学。好了，这样说够清楚了吗？一旦你理解了这一点，我想你就能明白休谟的意图了。

遗憾的是，人们常常谈论休谟，甚至教授休谟时，仿佛他只写了《理性探究》的前四部分，即理性法则。他们往往忽略了接下来的第五部分，也就是他所谓的对这些疑虑的怀疑论解答。他对理性本身持怀疑态度。

他如何消除疑虑？通过发展一套信念心理学，这套理论表明信念并非总是出于自愿，正如笛卡尔和洛克所言。你还记得他们的态度吗？如果证据不足，就不要轻易相信。

意志不应凌驾于理智之上。休谟实际上是在回应这一点。意志或许不应凌驾于理智之上，但你却做到了。

但你的确如此。即使你还没有找到任何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据。注意你在周围世界中的行为，就好像它完全真实存在一样。

好的，这就是我的引言。现在，休谟在论述知识和信念时所展开的论述，正如你可能预料到的，是在笛卡尔和洛克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必须先从观念论入手。

我建议，在这里尤其要注意他与约翰·洛克的分歧之处。如果你仔细阅读过洛克的著作，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事实上，这些差异不仅存在于洛克，也存在于贝克莱。

先来看洛克。先来看洛克。你会注意到，洛克是从谈论观念开始的。

简单与复杂。好的。休谟很乐意谈论各种思想，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

区别在于，洛克认为清晰明确的简单观念是意识的最初输入，而休谟则认为最初的输入并非观念，而是印象。印象。印象是充满力量和活力的原始刺激。

它就在那里，虽然不清晰分明，但却强劲有力，生机勃勃。力量和生机。如此强大，令人无法抗拒。

如此生动，引人入胜。强劲有力，充满活力。他的观点很简单，就是说，一种情感状态的出现，会唤起我们的意识。

随着印象的消退，新的观念便会涌现。所以，观念是印象之后形成的认知状态，它为你提供了印象的副本。明白吗？印象的副本。

举个例子，假设突然一道强光闪过，让你目眩。你最初感受到的并不是一道强光的清晰概念，而是刺眼的强光带来的痛苦和眩晕感。

如果我突然对你大喊，最初的冲击将是生理上的，而不是“我吵醒你了吗？ ”这种冲击显然是生理上的，而非概念上的。这一点在那些伴随某种程度的生理感觉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震惊、疼痛等等。但怀特海的观点，也就是我们稍后会提到的，他称之为感知中因果效力的首要性。

只不过休谟并不打算称之为因果效力。但它体现的是，在人类经验中，情感（或者说情绪）而非认知占据主导地位。没错。

情感或情绪的优先性。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眼前闪过一个东西，会发生什么？你看，这不是一个清晰明确的想法。这是一种反射动作，心跳会很快。

所以，他在这里运用的是描述性心理学。有趣的是，当印象给你留下一个想法时，这个想法会在记忆中浮现，当你回忆起之前的印象时，这个想法本身也会留下新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又会留下它自己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印象和观念的交织。最初的感觉，最初的想法，是它的复制品。而与之相关的印象，则是欲望、厌恶，诸如此类。

你不喜欢那种情绪化的反应。记忆，或者说想象，也会留下印象。所以你脑海里会积累各种各样的印象。

而“感觉”这个词，现在更多地与最初的印象而非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嗯，就是你在日常用语中所说的感觉。比如有人挠你痒痒，你会说：“嘿，这感觉真棒！”所以，重点在于生理上的、情感上的，而不是认知上的。

嗯，这与约翰·洛克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此。休谟用“感知”一词来指代这一切。感知。

感知并非清晰明确的观念，而仅仅是意识状态。这种意识状态始于印象，并包含观念。

现在，第二个与洛克不同的地方虽然不算彻底的改变，但我认为它比洛克更进一步。他谈到了观念的联想。毕竟，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将简单的观念组合成复杂的观念，那么他自然会对这种组合背后的心理过程产生兴趣。

我们如何获得关于实体的概念？关于关系的概念？关于存在方式的概念？这些概念的获得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必然的。他发现，这里运用了三种联想原则。可以说，在18世纪初，联想主义心理学发展得非常迅猛。

联想主义心理学相符，该理论试图找出联想所遵循的原则。休谟提出的三个联想原则是相似性、邻近性、因果关系。因此，当重复的印象和想法相似时，我们似乎会将想法组合起来，将它们联系起来，形成更复杂的概念。

我们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我就是这样对某种物质形成概念的。我怎么知道这是所谓的无尘干粉笔呢？嗯，我对它的印象既来自外观，也来自它那令人作呕的气味。

我必须把令人反感的成分加进去，才能找到合适的词语。你看，那种令人反感的气味，它反复出现。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

上次的经历我又记住了。这种相似性强化了我对某种具有持续身份的物质的认知。这就像是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让我习惯性地去思考这个标记。

就是这样。实质的概念。邻近性也是如此。

如果事物彼此相邻，我们往往会将它们联系起来。空间上相邻。时间上相邻。

由此我们便有了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概念，也就是空间中的位置和时间中的位置。请注意，这些都是特定的位置。

就像马克笔是一种具体的物质一样。因为我所理解的复杂概念并非关于某些抽象的普遍概念，而是关于具体事物的概念。

不是抽象的普遍概念，而是具体的细节概念。如果我的确产生了一些关于标记的普遍概念，那也是因为相似性。现在，当他谈到因果关系时，因果原则本质上是一个关联原则，而这正是难点所在。

这就是他在调查报告第四部分指出的问题。因为事实证明，当你试图用经验方法描述我们所谓的因果关系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恒定的结合，统一的关联。但我们永远无法观察到作用力，即因果力量，也就是他所说的因果联系。

因此，自然界的统一性是一种经验概括。但是，A必然导致B，即A是B的必然原因，这在经验上是未知的。所以，在这三个关联原则中，虽然它们都有效，但从第三个原则推导出任何必然联系都是无效的。

虽然从心理层面来说，我们最终会相信这一点。而这正是我们如何形成某些信念的关键所在，例如对物质对象、外在对象、对上帝的信仰等等。因为我们最终会相信一些因果关系，而这些关系既没有经验证据，也没有先验知识。

所以，也要记住这一点，即联想。现在，这让他想到了…… 在洛克的理论中，他位列第三，这促使他比洛克更进一步，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经验主义意义标准的观点。经验主义意义标准。

现在他说的不是真理的标准，也不是正当的信念。他只是在谈论语言，谈论词语的含义，明白吗？

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事实意义，即指涉某事物，指涉特定事物，命名某事物，描述某事物，那么经验主义者判断意义的标准就是，语言必须指涉某些原始的——不，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原始想法，而是经验意义上的原始印象。所以请看考夫曼著作第100页，不，应该说是第291页。第291页是《探究》第二部分的结尾。

事实上，最后两句话出自调查报告的第二部分。请注意他说了什么。最后三句话。

一切印象，也就是一切感觉，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外在的感觉，内在的感觉。他谈到外在的感觉和内在的感觉。

一切印象，一切感觉。无论内在还是外在。强烈而鲜明。

在理解它们时，也不容易犯任何错误。因此，当我们怀疑某个哲学术语的使用毫无意义或内涵时（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我们只需探究一下，这个所谓的内涵究竟源自何处。

如果无法赋予任何印象，这反而会证实我们的怀疑。通过如此清晰地阐明各种想法，我们或许可以合理地希望消除所有关于其本质和现实性的争议。你的想法有任何依据吗？有经验基础吗？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将一个复杂的想法分解成简单的概念，然后探究这些简单的概念源自哪些最初的印象。

这就是所谓的“酸性标准”。现在，他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运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是因为当他谈到必然联系的概念时，并没有关于必然联系的最初印象，所以这个概念本身毫无意义。

当他谈到奇迹时，他认为奇迹的概念与任何最初的印象都无关，因此无法确定。同样地，任何抽象的概念、抽象的观念、真实的普遍性，都无法确定。事实证明，这甚至适用于将心灵视为一种实体、一种存在的概念。

灵魂，你还记得吧，我们上次也稍微谈到过。因为他认为，我们能感受到自身心理状态的印记，感受到我们的愿望、希望和感受，但心灵的本质，灵魂的本质，又在哪里留下印记呢？它不会留下任何印记。所以，这样谈论灵魂，并不存在任何经验上的参照点。

你可能会问，那么，为什么贝克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洛克呢？如果这很重要的话，笛卡尔呢？嗯，笛卡尔一开始就说过，不，我们对心灵没有任何直接、清晰、明确的观念，但我们有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一个关于心灵存在的概念。

所以，当笛卡尔阐述“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时，他所理解的“我”是一个持续存在的主体，是思考的主体。而当我说“我思故我在”时，我其实是在“我”的行动中“抓住”自己。洛克和贝克莱也遵循了这种思路，但休谟却并非如此。休谟并非如此。

“我”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实体，那么从经验上看它是什么？这就引出了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在《人格理论》中，他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心灵实体的概念，又用另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人格同一性的概念。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肯定心灵实体的存在，那么人格同一性的问题就必须得到解决。

我们对个人身份了解多少？他说，我们对个人身份的了解都来自记忆。你知道，就是审视自身。如果你想寻找一些谈论“我”的经验基础，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对你而言，你的“我”在经验层面上是什么？显然，它并非指身体本身。

即使你修剪了指甲和脚趾甲，剪了头发，你依然是你。减掉那么多体重对你没有任何影响。现在我们知道，你能够适应移植手术，甚至是心脏移植。

人们甚至在创作哲学科幻小说，探讨如果你做了脑移植手术，你还会是你吗？你看，围绕这个主题已经涌现出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但就幽默而言，身体本身并不重要，因为身体是“它”，而不是“我”。你会感觉到，如果你在照片里看到自己，你在视频里看到的也是自己。

我通过所谓的反思所认识的内在“我” 。

你明白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思考的“我”是主体；感受的“我”是另一种情况；说话的“我”是另一种情况。

我内心体验到的“我”。你明白吗？因此，对休谟而言，个人身份实际上就构成了这一整条思想和印象的河流、脉络。这些感觉和反思，在我的记忆中，沿着我自身复杂的思想和印象之流，一路追溯而来。

你看？所以他最终认为，自我就像一个剧场，各种观念在其中出现又消失。一个接一个，来去匆匆，转瞬即逝。这就是身份认同的全部。

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话作为限定。别误会，这里的“我”指的是一系列思想，而不是承载这些思想的舞台。

不是建造剧院，只是营造假象。所以，就自我本质而言，他显然只是个现象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仅仅是个现象主义者。

我们只能谈论自我的显现方式，而不能谈论自我的本质。我认为，他在《人性论》第二卷结尾处阐述的这一点，或许是这种经验主义意义标准运作方式的最清晰例证之一。在谈论自我时，我们还能从经验的角度指涉什么呢？正如你可能已经知道的，正是这种经验主义意义标准被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所采纳和更新。

当我们读到A.J.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这本书时，我们还会再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计划在春季某个时候阅读这本书。啊，真希望四月来的时候，自己身处艾耶尔的著作之中。到那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感叹：“啊，真希望现在身在英国，因为四月已经来了。” 而我们身边的书籍，却是A.J.艾耶尔的著作。

而且，他毕竟是英国人。好的，关于洛克以及他如何超越洛克，我收回刚才的话，关于休谟以及他如何超越洛克，你有什么看法？好的。好的，现在，仍然谈到他的理念论，他与贝克莱相比如何？他与贝克莱相比如何？嗯，我认为第一个观察结果显而易见，他同意贝克莱的唯名论。

他赞同贝克莱的唯名论。这显而易见，不是吗？如果我们严格遵循经验主义，将一切都追溯到印象，那么就不存在对抽象实体或抽象观念的经验印象。我们的观念都与我们所见或所感的具体特质有关。

只有通过习惯用法，不加区分地将词语用于相似的事物之间，词语才能成为通用名称。我们根据事物之间的共性将它们联系起来，并用一个词来指代它们。但我们从未抽象出任何普遍本质的概念。

所以，在这方面他同意贝克莱的观点。休谟对抽象概念的这种态度体现在他对空间和时间的讨论中，这部分内容在《人性探究》的第二部分，而不是在第一部分。

他认为，我们对无限的空间或无限的时间没有经验性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最终的印象。当像一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样的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物质粒子的无限可分性时，如果我们没有无限的概念，我们就无法清晰地思考无限可分性。因此，那些与传统讨论相关的概念都行不通了。

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有有限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仅此而已。不存在抽象的空间概念，不存在抽象的时间概念，也不存在抽象的物质概念。只有关于特定物质的复杂概念，才是简单概念的集合。

仅此而已。没有存在的概念，只有我们认为存在的个别事物的概念。但你没有存在的概念，没有对存在的印象。

你会获得一些具有自身特质的印象。存在并非观念的特质。这一点在我们讨论伊曼努尔·康德时会变得非常重要，他谈到本体论论证，即完美存在必然存在的观念。

如果存在不是一个概念，你就无法用它来谓述任何事物。正如康德所说，它不是一个恰当的谓词。因此，在本体论证明中，这里不存在证明。

所以，当你理解了休谟修正后的观念论之后，你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思路了。我认为，接下来的内容看起来就像是收尾工作。至少，他关于知识、信仰、形而上学和神学等主题的论述都是如此。

请注意，他的基本问题并非“你能证明什么吗？”，而是“你所说的经验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关乎意义，关乎经验意义，而非真理。除非你知道经验中所指的是什么。你如何检验一个陈述的真伪？嗯，问题就在这里，请在此处作答。

是的。在我看来，对于一个经验主义者来说，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自然而然地导向了唯名论，因为那样你就无法接受词语实际上是观念的观点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约翰，你听到这个问题了吗？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似乎自然而然地，我想你是说从逻辑上讲，导向了唯名论。

是的，只要你坚持经验主义的观点。是的，我认为你完全正确。那么我的问题是，我想知道，“词语即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难道直到维特根斯坦挑战它之后才出现吗？“词语是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或者说，词语代表着某种与此不同的事物？

是的，代表着某种不同于……的东西。嗯，我认为维特根斯坦也是一位唯名论者，因为他否定抽象概念。

当然，约翰·洛克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但他不是唯名论者。也许你的问题是，除了洛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经验主义者，而不是唯名论者？不，你的问题是，除了洛克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非唯名论的经验主义者。明白了吗？你可能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洛克关于经验主义和概念主义逻辑兼容性的观点是否错误？经验主义者是否必然是唯名论者？这是否必然成立？嗯，是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如果以意义的经验标准来衡量，这确实成立。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意义的经验标准究竟是什么时候受到挑战的，从而为经验主义开辟了更多逻辑基础？嗯，它在20世纪40年代就受到过挑战，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过挑战，但在50年代受到的挑战更为显著。到了60年代，它基本上已经过时了。

但它的挑战并非主要来自概念主义者的立场。这与那些声称经验主义者运用经验主义意义标准来考察语言多样性的做法截然相反。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

他会说，语言除了命名、指称、表示和指涉之外，还扮演着其他角色。而这其中就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语言并非仅仅由孤立的词语构成，也并非仅仅由任何句法结构构成。

但语言是一种社会功能，一种文化活动，是我们通过文化来完成各种事情的一种手段。

你看，这跟语言文化有关。所以这里存在过度简化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这种批评是中肯的。

还有另一种批评观点，我认为也十分中肯。逻辑实证主义者提出的标准是：任何事实陈述，为了具有经验意义，原则上至少必须是经验可验证的。那么，这算事实陈述吗？如果算，它能被经验验证吗？显然，它并非一个既能被经验验证又能被事实验证的陈述。

因此，实证主义者不得不退缩，声称这只是我们方法论上的一个前提。这样一来，他们实际上改变了立场，仿佛要将经验参照视为意义的唯一来源。不，我认为，如果我们认识到抽象观念的载体并非心理图像，那么洛克的立场就是站得住脚的。

洛克似乎认为，根据他关于清晰明确观念的论述，我们头脑中储存的是某种事物的心理图像。比如你衬衫的蓝色，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不，当我们进行抽象思考时，我们并非在想象具体的属性。

我们是在进行语言思考。而语言正是非经验性思维的载体，是抽象思维的载体。

所以，如果你想用这个说法，语言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抽象思维。这一点在数学的运作方式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字典的运作方式也是如此。

虽然那种并非陈述事实而是进行分析的抽象思维并非唯一一种，但我认为诗歌也是另一种抽象思维方式。诗人的文字无需描绘具体细节，就能唤起整体的、普遍的概念。

有时，通过描绘某个特定的事物，有时仅仅是词语本身，就能获得象征意义。象征主义。嗯，这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当这个问题在20世纪出现时（我们稍后会谈到），其中两个关键问题是：这会对道德语言产生什么影响？这会对宗教语言产生什么影响？这两个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的关键问题。好的。

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知识和信念。在这里，我们只需记住一点：知识是由命题构成的。这些命题肯定了观念之间某种关系。

命题包含主语和谓语，至少涉及这两个词项，两个概念。因此，命题有两种类型。

此后为人所知的两种命题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分析命题只涉及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思想之间的逻辑关系。

因此，如果这类命题为真，它们就被称为逻辑真理。逻辑真理。综合真理则与事实有关。

因此，如果这些是真的，它们就被称为事实真理。现在，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仅仅与观念本身有关，而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无关。例如，如果我们说单身汉是指未婚男性。

我们正在讨论“单身汉”这个词及其含义，即未婚男性。我们讨论的是语言。而这些词语的含义在逻辑上是等价的。

所以你其实是在分析这两个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任何定义都是如此。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数学。

3、5和8这三个数之间的逻辑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仅仅是所使用的语言，或者说，是其中的理念。我们并非要讨论任何实际的东西，而只是表达一些印象。

我们并非要讨论任何外部因素。无论在座各位是否还有单身汉，事实是，所有单身汉都是指未婚男性。当然，另一方面，如果你说“单身汉很痛苦”，那也是事实。

休谟很少花时间讨论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数学领域尤为明显。他对此也仅表示，深奥的哲学和推理的价值就在于此，除此之外，他不想多说什么。

这也是很好的脑力锻炼和体能训练。但他关注的是那些看似平常的陈述，而这类陈述的反面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比如，一个已婚的单身汉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从逻辑上讲，单身汉完全有可能不感到痛苦。因此，与一个不言自明的陈述相反的观点在逻辑上也是可能的。它们是可证伪的。

因此，关键问题，也是意义的经验标准发挥作用的问题，主要与事实性知识有关。而这正是他要质疑的。他的论证思路将在探究的关键部分——第四部分中展开。

关键的第四部分。而且我发现时钟走得很慢。时间不多了，所以别抱太大希望。

但我们下次再讲到那个关键部分。
